
公民对公共事务充分、
自由地表达意见，是民主政
治的本质要求，不但是国家
政治文明的体现，也是社会
包容的标志。十七大对“表达
权”的强调，有力地证明了中
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文
明。

保障公民的表达权是促
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
效途径。吉林省“百姓说事
点”提供了公民表达的渠道，

允许公民自由地表达意见，
确保广泛的信息网络畅通，
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尽可
能地保证了政府作为的确是
群众所需。

推进公民的表达权是增
强政府开放度、透明度的重
要举措。如何制约权力、如何
有效地监督政府是现代社会
的重大课题。“同样的群体，
同样的问题，解决的途径不
同，结果完全不一样。”“百姓
说事点”充分证明，以社会制
约权力能够有效防止权力的
异化。政府应尊重公民说话

的权利，让公民在表达和参
与中实现其利益诉求，让接
受监督成为政府的一种习
惯。

增强公民的表达权是保
障政府合法性、公信力的重
要基础。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有赖于群众的支持，尤其是
在民主政治的今天，更有赖
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
动。吉林“百姓说事点”注重
对百姓的教育和舆导，增强
了公民对法律法规、政府政
策的认知度，有利于政策法
规的贯彻落实。同时，更多有

效的表达“能够有助于满足
公民对其声音受关注以及其
需要和利益得到满足和追求
的期望”，从而强化公民对政
府的认同，重建政府与公民
的关系。因此，公民表达及其
利益诉求的实现，既是政府
自觉的结果，也是群众主动
的表现，有利于增加公众与
政府的合作，提升政府公信
力。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的今天，利益的分化和多元
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利
益的表达也受到社会各界

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政
府当务之急是正视公民民
主诉求，开拓民主表达的
渠道，建立健全民主参与
的机制，让公民“说话”更
畅通。

(摘自《人民日报》

校车方向盘不能交给市场之手

让公民“说话”更畅通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16日上午，一起交通事
故让人心痛不已。甘肃正宁
一辆幼儿园校车与对向行驶
的一辆翻斗车相撞。截至当
天下午，已经有20人死亡，其
中有18名儿童。

校车事故屡屡发生，这
次尤为惨烈。究其原因，司机
违章、天气不佳等不可不提，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车辆严重
超员。一辆核载9人的面包车

竟然被塞进了64人。这样的
校车晃荡在马路上不出事是
侥幸，一旦出事必成大祸。

这起事故之后，中央相
关部门已经组成工作组赶赴
现场，指导地方进行伤员救
治、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等
工作。可以预见，针对校车违
规现象，此后有可能在甘肃
乃至全国发起更为严厉的整
顿。

打击校车违规，无论是
学校还是家长，一定都是欢
迎的。如果仅止于此，恐怕很
难彻底清除校车安全的隐
患。在大多数乡镇，校车都是
应时而生的新事物。为了优

化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提
高教学质量，教育部门连续
多年推动撤点并校的工作。
在教育资源不断集中的同
时，农村学校的布局也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足不出村就
能上学的儿童越来越少。有
了“长途跋涉”去上学的学
生，就必然会有与之配套的
校车，尤其是现在很多农村
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家中老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接
送学生。

当前，大多数地方的校
车都由民间力量承担，实行
市场化运营。在经济相对落
后的农村，出行成本无疑是

学生家长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这个市场上，运行成本与
安全系数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辆坐9个人的面包车与一
辆坐64人的面包车，分别意
味着什么，家长们应该都很
清楚。他们之所以忍心把孩
子塞进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
校车里，一定有很多无奈。因
为，便宜与安全不能两全，况
且能选择的大概也只有这些
很不正规的校车。

所以，校车安全问题虽
经屡次整顿，却没有根本改
观，足以引发有关部门的深
思。既然“锯箭疗伤”治标不
治本，那就该换一种思路，由

地方政府担负起更多的责
任，把校车纳入公共服务。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
苦孩子”，这样的口号早已深
入人心，现在应该得到广泛
的兑现。少建一些楼堂馆所，
节省一些“三公”经费，为孩
子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环
境，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
义。如果孩子们的安全都得
不到足够的保障，快速的经
济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失
去了未来。

一辆孱弱的校车与一辆
强悍的翻斗车相撞，在这个
时代颇有象征意义。两者孰
轻孰重，我们都当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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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全科医生作为签约医生,

市场应该是很大的。北京500

万车主,每年为汽车保养和保
险支付的费用无数,但有多少
人为自己的生命提供同量的
保养和保险呢？4S店和全科诊
所,哪个更重要呢？

@夏斌：
批评经济政策好说，信

息掌握多的人也许比时下专
擅批评的人说起来更热闹、
煽情，但现在急需的是方策，
包括能保社会基本稳定的政
治方策。切忌不生孩子不知
肚子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的现象发生。

@史玉柱：
投资领域常有怪事。一

个房地产界的朋友说，他原计
划去拍一块土地，后来发现，在
某地上市的某房地产公司，其
拥有土地的价值(考虑负债后)

摊到每股股价上，买股票比自
己去拍地便宜40%，于是他放
弃买地，计划改买股票。

@评论员李铁：
后来者可以居上，亚洲

四小龙是例子。但是后来者
居上是有前提的，否则所有
后来者都居上了。这一前提
就是首先要把最基本的法律
与政治制度理顺，继而整个
社会运作的素质能稳步提
高。有些人往往很迷信单纯
发展会自然解决这些问题，
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整个
社会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在
我看来，这是倒果为因。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环境，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如果孩子们的安全都得
不到足够的保障，快速的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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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社
保缴费率确实偏高，实际社
保费率超过40%，高于不少
经济发达国家。而这其中，企
业缴费比例占大头，企业负
担过于繁重。于此而言，如果
企业缴纳“五险”的比例不能
得到降低，又施行强制缴纳
政策，这势必影响很多企业
的良性发展。对此，政府部门

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承担
起应尽职责。在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同时，政府部门也
应有更积极的作为。

一方面，政府应该给企
业减轻负担，并切实降低各
种费用。现有的税费压力下，
一个小微企业要发展十分艰
难，一个中小企业要度过各种
难关实在不容易。为企业减负
是为必需之举，也是实现经济
更好发展、促进就业和完善

社保体系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应加强国家

在全民社会保险上的责任，
逐步解决社保多轨制的弊病，
让每个人都享受基本的社会
保险。国家投入的增加，也就
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样
的背景下再要求企业为所有
职工购买“五险”也就顺理成
章，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正
常运转，并可以杜绝或减少
很多企业的社保违法案件。

□刘鹏

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将有
望得到统一强制征收的消
息，无疑是让人欣喜的。然
而，欣喜过后，我们也不难发
现，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
和法律体系下，“五险”的强
制缴纳，至少还应该具备两
个最基本的前提保障：

其一是执法部门的执法
到位和强硬。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是企业的法定责
任。但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
看，别说是“五险”，许多劳动
者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劳动
者，连一险也未交的依然大
有人在。分析其中原因，除劳

动者因为不愿承担个人支付
部分而拒缴的情况之外，大
多是因为用人单位为了推卸
对劳动者的责任，故意逃避
法律义务。针对这种情况，相
关执法部门显然肩负着监
管、督导用人单位用人情况、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责任。

其次，强制“五险”有赖
于劳资关系的改善，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在法律以及实际
意义上的地位平等。在目前
的社会现实中，资方和企业
强势，而劳动者弱势的劳资
关系依然明显。于劳动者
而言，他们面对的是工作、
是糊口，而企业最多不过
是重新找人。在这样的现

实语境中，为了保住工作选
择忍气吞声的劳动者思想和

“不想干就走人的”的企业态
度同时存在，别说是强制缴

“五险”，就是最起码的医疗
和养老保险，用人单位都不
一定能够如期、足额地为劳
动者缴纳。

>>众论

11月15日，人保部就《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

(草案)》征求意见。根据草案，企业缴纳险种从养老、医疗、

失业险三项扩至五项，新增工伤和生育险。企业未按时缴

纳，可由企业银行账户划拨或拍卖企业资产强制征缴。以

个人身份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将纳入参保主体。

应有两个基本条件做前提保障

强制缴纳“五险”还需国家责任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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